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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於第六次環差變更承諾，污水處理廠 
改善完成後，其排放標準比照105年放流水標準。 

水污染防治法於104年2月4日大幅修正，對於違反情
節、排放有害健康物質等加嚴管制。 

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迄今尚未修正，部分條文已不合
時宜且有違現行程序，102年起著手修正條文內容。 

『下水道管理辦法』105年3月17日正式刊登於市府
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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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由 



 說明下水道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及相關實施方式 

 督促用戶遵守下水道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加強園區廠商人員對於園區管理廢(污)水處理、

排放及檢測作業方式之認知。 

 使廠商提早因應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管理辦法於105年3月起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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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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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管聯接 

申請規範 

二、園區管理 

查核規定 

三、污水處理費

收費規定 

四、違反本法 

之罰則 

下水道管理辦法規範概述 



第
4

條 

【專管排放及排放許可之申請要件及應檢附之文件】 

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廢(污)水，應接用園區下水道排放之。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同意並申請廢(污)水專管排放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園區下水道收集管線尚未或無法敷設到達。 

二、園區下水道收集處理容量已達飽和且未能擴充。 

三、園區下水道建設完成前，已自行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且排放水質符
合放流水標準。 

申請廢(污)水專管排放許可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水利局及環境
保護局提出申請： 

一~六(略) 
七、其他相關文件。 

經許可專管排放廢(污)水者，其排放口應設置於本園區外之承受水體，
並不得與園區下水道相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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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管聯接申請規範 



第
5

條 

【主管機關應命用戶限期改善並移除違法設施之情形】 

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
並移除違法設施： 

一、將廢(污)水或未接觸冷卻水排入雨水下水道。 

二、將廢(污)水繞流而未經計量、採樣或監測設備排入園區下水道。 

三、將廢(污)水私接暗管或未經排放口排入園區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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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管聯接申請規範 



第
6

條 

【同意納管及聯接使用之申請、變更或改裝之程序】 

用戶接用園區下水道，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同意納管後，始得裝設排水設
備；排水設備裝設完成，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聯接使用，並經勘驗合格取
得聯接使用證明後，始得接用園區下水道；其排水設備有變更或改裝時，亦
同。 

前項申請文件如附表一及附表二；其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
形可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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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管聯接申請規範 

申請納管 
取得同意

納管 
設置設備 申請聯接 現場勘驗 

取得聯接

使用證明 



第
7

條 

【用戶應設置採樣井之規範，且園區得以人孔之水樣作為計算
基礎。】 

用戶應於其得合法使用之土地設置廢(污)水採樣井，並留設足夠空間與
適當通道及出入口，供主管機關進行採樣、檢測或流量測定；其通道寬度或
直徑不得小於一公尺。 

前項廢(污)水之採樣、檢測或流量測定，除採樣井外，主管機關亦得於
用戶之納管人孔為之，並以採得之水樣作為使用費之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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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管理查核規定 



第
8

條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並定期辦理校正及其程序】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經主管機關認可及加裝鉛封後，始得使
用。但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計量設備每年至少校正一次，校正前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並將校正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其校正機構應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之
實驗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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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管理查核規定 

為落實對廠商 
納管水量之管理 

        
用戶收費水量計量設備之設置 
與否將由服務中心審核後決定 



第
9

條 

【
新
增
】 

【排放量未達預估量百分之八十時，應減少為實際排放量】 

用戶廢(污)水之實際排放量，未達聯接使用證明所載預估量之百分之
八十者，主管機關應減少其預估量為實際排放量。 

第
10

條 

【用戶應負擔前處理設施之裝設、操作、維護、校正、紀錄
及污泥處置，並應作成紀錄及保存五年】 

用戶排水設備及廢(污)水前處理設施之裝設、操作、維護、校正、紀
錄等費用，由用戶自行負擔，並應隨時保持良好操作狀態。 

用戶排水設備及廢(污)水前處理設施之操作、維護與計量設備校正及
污泥處置，應作成紀錄並保存五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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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管理查核規定 

距離太遠 表面水氣無法辨識 



第
11

條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機關之檢查、檢驗或其他相關作業】 

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用戶於園區內之廠房或其他處所，檢查其廢(污)水前處
理設施、計量設備、管制閥、採樣井等排水設備及查核自來水錶，並得裝設必
要之設備，進行廢(污)水之流量測定、水質檢驗及其他相關作業，用戶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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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管理查核規定 

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 18 條   主管機關基於健全工廠管理或維護公共利益之需要，得通知工廠申報或提供有關資

料；必要時，並得派員進入工廠調查，工廠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水污染防治法 
第26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

設施之場所， 為下列各項查證工作： 
一、檢查污染物來源及廢(污)水處理、排放情形。 
二、索取有關資料。 
三、採樣、流量測定及有關廢(污)水處理、排放情形之攝影。 

第50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查證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查證工作。 

可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12

條 

【廢(污)水計量設備無法正確計量時之通報機制】 

用戶廢(污)水計量設備因故障、維修、改裝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
時，用戶應於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回復計量設備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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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管理查核規定 

發現流量計故障 
無法正常計量 

三日內通報服務中心 

限期改善追蹤查驗 



第
14

條 

【排放水質異常時應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放，並即通知主
管機關】 

用戶因生產設備、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故障或其他原因，致廢(污)水排放水
質異常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放，並即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
方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俟水質符合進廠限值後，始得繼
續排放，並於改善後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異常排放量及緊急應變處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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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管理查核規定 

第
15

條 

【下水道使用費之計收方式及使用費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分期繳
納】 

園區下水道使用費，每月按用戶排放之廢(污)水符合進廠限值之水量及
水質，加計超過進廠限值之水量及水質，經分級計費後之總和計收；其計算
方式如附表三。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計算之用戶使用費通知用戶於期限內繳納。 

用戶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分二期至六期繳納使用費；其分期繳納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並應依原繳費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第
16

條 

【
新
增
】 

 

【水量計算方式。主管機關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相關資料】 

用戶每月排放之廢(污)水水量，按廢(污)水計量設備之讀數計算；計
量設備校正或送修者，按前十二個月單月之最高水量計算；計量設備因
未定期校正、適當維護或有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者，按其使用自來
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計算，並計算至設備可正確計量之日止；經主管機
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按其使用自來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百
分之八十計算。 

主管機關為調查用戶之用水情形，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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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污水錶正常 

污水錶校正或送修 

污水錶未定期校正或維 
護，以致無法計量者 

自來水錶計費者 

依污水錶讀數 

依前12個月單月最大水量 

自來水量+其他用水之總量 

自來錶讀數80% 



後三個月自來水平均用量 
200 m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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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第
17

條 

【
新
增
】 

【查獲私設地下水井應拆除並追徵前五年之使用費】 

用戶經查獲私設地下水抽取設備者，主管機關應命其移除地下水井及
相關設備，並按其移除後三個月與移除前一年自來水平均用量之差額，
追徵查獲前五年之使用費。 

前一年自來水平均用量 
100 m3/月 

移除日 

(200 m3/月-100 m3/月)×60個月×水量處理費率 



第
18

條 

【水質超過進廠限值時使用費之計算方式】 

用戶排放廢(污)水水質超過進廠限值者，其使用費依下列規定計收： 

一、收費日數： 

(一)經用戶主動告知異常排放者：自主管機關知悉之日起至用戶改善完
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廠限值之前一日止；其異常排放於當日
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二)經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者：自當月檢測合格紀錄之次日起至用戶
改善完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廠限值之前一日止；當月無檢測
合格紀錄且未能舉證違規排放日者，追溯至當月ㄧ日起算。 

二、收費水量： 

(一)設置廢(污)水計量設備者：依前款收費日數所抄錄之起訖讀數計算。 

(二)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依當月排放水量之日平
均值乘以前款收費日數計算。 

三、收費水質：以用戶主動告知異常排放或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當日
採樣檢測所得之水質為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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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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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說明 

某廠商因水質檢驗結果超過進廠限值，遭加計水質處理費用，惟
該廠商雖對其使用費提出疑義，但卻忽略申請複查作業程序(即申請再
次辦理納管水質之檢驗→以確認廠商是否已實際完成改善)，使其不合
格日數相對增加，導致使用費用累加計算。(詳細說明請詳案例三！) 

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1.用戶主動告知 

8月 9月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通知當日→起 通知查驗且合格 迄 

8月 9月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異常日數＝1日＝ 9/3 

通知當日→起 通知查驗且合格→迄 

迄 起 

8月異常日數＝4日＝ 8/28~8/31 9月異常日數＝7日＝ 9/1~9/7 

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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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2.查獲違規排放 

9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上次檢測合格 通知查驗且合格 

異常日數＝14日＝ 9/4~9/17 

起 查獲違規 迄 

8月 9月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查獲違規 通知查驗且合格 迄 上次檢測合格 起 

異常日數＝11日＝ 9/1~9/11 

第18條 



第
19

條 

【
新
增
】 

【未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水措施，當月使用費，以
二倍計算】 

用戶排放之廢(污)水水質超過進廠限值，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停止排水或書面通知主管機關，且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改善，於一
個月內達二次以上者，其當月應繳納之使用費以二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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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第
二
十
條 

【
新
增
】 

【無法檢測排放廢(污)水水質之法律效果】 

用戶無正當理由致主管機關連續三次無法檢測廢(污)水水質時，其水
質依前三次檢測紀錄中之最高值計算。 

第
二
十
一
條 

【使用費之計收有疑義得申請複查】 

用戶對使用費之計收有疑義時，得於收受繳款憑單後十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複查，並以一次為限。經複查結果須更正使用費者，其差額併入
下期使用費計算。 

前項情形，用戶仍應於繳費期間內繳納當期使用費。 



第
二
十
二
條 

【因歇業、停業、停止生產而停止排放廢(污)水，應通知主管
機關，並停止使用費計收】 

用戶因歇業、停業、停止生產而停止排放廢(污)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其使用費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計收。 

用戶未於前項期間內通知主管機關者，其使用費計收至主管機關實際知
悉之日止。 

第
二
十
三
條 

【逾期未繳納使用費得加徵滯納金】 

用戶逾期未繳納使用費者，自繳費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加徵未
繳金額百分之一之滯納金。滯納金總額以未繳金額之百分之十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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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使用費100,000元 

繳費截止日 

+1,000 + + + + + + + + + + 
最高

+15,000 範例 



第
二
十
四
條 

【用戶違規排水所增加之各類費用，由用戶負擔，並應於主管
機關通知之期間內繳納】 

因用戶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下列費用，由用戶負擔，並應於主管
機關通知之繳費期間內繳納： 

一、為處理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處理費用。 

二、為檢測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檢測費用。 

三、因違規排放廢(污)水致園區下水道堵塞或損害，所需之清理及維修
費用。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裁處之罰鍰。 

五、其他因違規排放廢(污)水致主管機關支出之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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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本法之罰則 

第
二
十
五
條

【
新
增
】 

【主管機關得對用戶進行教育或輔導】 

主管機關得對違反本辦法之用戶，進行相關之教育或輔導。 



第
二
十
六
條 

【得廢止聯接使用之情形】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
止原核准聯接使用之處分：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移除違法設施。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污)水計量設備未能正確計量，且未
於三日內通知主管機關。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排放之廢(污)水水質不符進廠限值。 

六、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私設地下水井。 

七、違反第十九條規定，未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水或書面通知主
管機關，且一個月達二次以上。 

八、違反第二十條規定，無法檢測水質連續三次以上。 

九、使用費逾二個月未繳納。 

十、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有應廢止聯接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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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本法之罰則 



同意核發 

第
二
十
七
條 

【用戶申請恢復聯接使用時之程序及要件】 

經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聯接使用處分之用戶，申請恢復聯接使用時，應先
繳清欠繳之使用費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費用。 

前項情形，經主管機關於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連續不定期查驗七次以上，
其水質均符合進廠限值者，重新核發聯接使用證明及恢復聯接使用。 

申請恢復聯接使用期間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計算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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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本法之罰則 

受理恢復聯接 
1 2 3 4 5 7 6 

不同意核發 受理恢復聯接 
1 2 3 4 5 7 6 

15日內執行7次以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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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污染防治措施申報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79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採廢（污）水回收使用者，申報內容如下： 

五、回收使用之水量計測設施或計量方式之校正維護日期與方法及每月讀
數或量測值。 

(二)研擬中水使用優惠方案 

一、中水回收使用 

 中水使用量扣抵園區下水道使用費。 

 新申請中水回收者，補助裝設中水流量計費用。 

既有使用中水者 

新增使用中水者 

扣抵使用費 

補助裝設費用+扣抵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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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區禁止設置地下水井及使用 
 依據經濟部101年2月8日公告(經授水字第10120217850號)公告，
岡山區為禁止抽取及使用地下水區域。 

 水利法第93條 
違反本法或主管機關依法所發有關水利管理命令，而擅行或妨礙
取水、用水或排水者，處四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因而損害
他人權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四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擅行或妨礙取水、用水或排水所使用之機件、工具，主管機
關得先行扣留之。 

 105年7月1日前，廠商設有地下水井者，請主動告知服務中心並辦理會
同封閉地下水井作業。如逕由園區服務中心查獲者或逾宣導期(7/1後)再
行通知者，依最新修正之下水道管理辦法第17條追徵使用費。 

二、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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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委託高雄市經濟發展局辦理 
水污染防治查證權 

委託範圍 
 工業區專用下水道系統區域 

委託項目 
 檢查污染物來源及廢(污)水處理、

排放情形。 
 有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之拍

照或攝影。 

三、查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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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調查曾發現園區附近有保育類動
植物，如雨傘節、遊隼、鳳頭蒼鷹、
黑翅鳶、環頸雉、燕鴴、紅尾伯勞等，
依據動物保護法之規定禁止宰殺、獵
捕野生動物。 

 
請園區廠商加強宣導，以保護園區野
生動植物！ 
 

四、動保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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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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